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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政办〔2020〕49 号

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宁化县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

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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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化县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民政厅等五部门《关于在脱贫攻坚中做好

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事〔2019〕127 号）

和福建省民政厅、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开展贫困重度残疾

人照护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事〔2020〕47 号），进一步做

好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，助力贫困重度残疾人精准脱贫，

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试点目标

通过开展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，摸索在更好满足贫困重

度残疾人照护需求和生活质量提高、幸福水平提升的同时，解放

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劳力的新途径，从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，推

进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精准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。

二、试点选择

（一）集中照护试点：选择宁化国德老年公寓作为贫困重度

残疾人集中照护点，将全县符合照护条件且选择集中照护的贫困

重度残疾人集中到宁化国德老年公寓照护。

（二）社会化邻里或居家照护试点：选择贫困重度残疾人数

较多的翠江镇、泉上镇为试点乡镇，通过政府购买社工组织对贫

困重度残疾人提供和引领助残志愿者开展社会化邻里或居家照护

服务。

三、服务对象

原则上，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残疾人可纳入照护服务范围：

（一）具有本地户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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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年满 16 周岁；

（三）纳入低保范围或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；

（四）持有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》且残疾等级为一

或二级的精神、智力和肢体残疾人；

（五）未纳入特困供养范围；

（六）按照自主吃饭、穿衣、上下床、如厕、室内行走、洗

澡等 6 项指标，有 4-6 项指标不能达到的重度失能残疾人。

四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集中照护服务。对选择入住集中照护的贫困重度残疾

人，由宁化国德老年公寓为其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心理慰

藉等集中照护服务。

（二）社会化邻里或居家照护服务：对选择居家照护的贫困

重度残疾人，通过政府购买社工组织服务方式，由社工组织对贫

困重度残疾人提供定期日间生活护理、心理慰藉等方面服务；引

导残疾人家庭成员、亲戚、邻里、朋友对贫困重度残疾人更用心

用力的提供基本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心理慰藉等关爱服务；引

领社会助残志愿者对全县每位贫困重度残疾人落实“一对一”“多

对一”关爱照护服务，在全县营造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五、资金筹措

（一）集中照护费筹措：集中照护按每人每月 2800 元的标

准筹措照护服务费，在充分整合各项贫困重度残疾人救助、补助

政策资金的基础上，采取县财政补助一点、监护人承担一点的方

式筹措。由乡镇民政办直接将各集中照护对象的低保金、残疾人

两项补贴、以奖代补等各项救助、补助资金按月拨付宁化国德公

司；县财政局根据集中照护贫困重度残疾人数，按每人每月 1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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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标准预算安排集中照护补助资金，由民政局拨付宁化国德公司；

每月不足 2800 元的缺口资金，由贫困重度残疾人法定监护（赡养）

人负责兜底交缴宁化国德公司。

（二）社会化邻里或居家照护费筹措：2020 年，县财政预算

安排 15 万元，用于政府购买社工组织对居家照护的贫困重度残疾

人提供日间照护服务所需经费。

六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调查摸底（7 月底前)

由县民政局、残联联合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的摸底调查，根

据照护对象应同时具备的条件筛查出符合照护条件的贫困重度残

疾对象；组织各乡镇残联、民政办入户调查，逐一摸清符合照护

条件的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需求情况，填写《贫困重度残疾人照

护需求统计表》，分别统计集中照护、社会化邻里或居家照护具体

人数、具体人员，以及需集中照护的贫困重度残疾人，分别享受

各项救助、补助政策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（8-11 月）

1.在 8 月底前，完成需集中照护的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照护

协议签订，并安排入住宁化国德老年公寓。宁化国德公司按照集

中照护服务有关要求，为入住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、

康复护理、心理慰藉等服务。

2.在 9 月底前，按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规定，做好政府购买社

工组织对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护服务，引领助残志愿者、

残疾人家庭成员、亲戚、邻里、朋友对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基本

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心理慰藉等服务，努力营造扶残、助残的

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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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总结评估（11 月中旬前）

县民政局、残联对试点情况进行分析评估，指导试点单位认

真总结试点情况，分析总结试点成功经验，对试点中存在的困难

和问题，积极的寻求解决的办法，为今后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

务更好开展提供可复制的模式，并认真做好省民政厅、残联对我

县试点评估验收工作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政治站位。各乡镇、县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

位，高度重视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工作。主要领导要亲

自抓，经常过问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召开有关会议研究解决工作

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分管领导具体抓，跟踪措施落实。

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具体推动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，确保试点工作

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配合。县民政、残联要确实担负起牵头责任，

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合力推

动试点工作落实。县财政部门要负责资金筹集、预算、管理和拨

付工作。县卫健部门要督促和指导县总医院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

自理能力评估和各类医疗机构提供优质医疗和康复服务，推进家

庭医生签约、定期随访、记录病情等服务和治疗康复、照护服务

指导。县扶贫办要提供有关建档立卡贫困对象数据，协助县民政

局核实对象身份。县残联要发挥“代表、服务、管理”职能作用，

及时了解掌握残疾人意愿和需求，及时提供有关残疾数据，协同

县民政局核实对象身份。

（三）强化动态管理。要建立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机制，

完善评估标准和程序，县总医院对申请照护服务的贫困重度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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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要及时做好生活自理能力评估。乡（镇）民政办、残联要建立

实名制动态工作台账，实行一人一档，实施申报进入和退出机制。

要严格申请、审核、审批程序，区分集中照护、邻里或居家照护

的服务模式，根据残疾人资格条件和申请照护形式，建立“户申

请、村申报、乡（镇）审核、县备案”和公示公告制度。

（四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在充分整合利用贫困重度残疾人救助、

补助、扶贫等各项相关政策资金的基础上，统筹整合各级福彩公

益金、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服务资金，以及财政预算、家庭自筹、

慈善捐赠等相关渠道资金，保障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试点工

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五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县民政局、残联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

督促指导，帮助试点单位解决试点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督促

试点单位按时间节点有序开展试点；要切实加强对照护对象审定

和照护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，及时公示照护对象、补助标准和资

金使用等情况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；要加强贫困重度残疾人日常

照护工作和安全监管，杜绝安全责任事故以及欺虐贫困重度残疾

人事件发生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 日印发


